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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株洲市12315机构接收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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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1年度消费
者投诉（举报）十大热点。经统计，2021年，全市12315
机构接收信息总量48928件、较上年下降7.42%，其中咨
询23889件、投诉15179件、举报9846件，咨询量同比下
降 26.30%、投诉量同比增长 26.73%、举报量同比增长
16.28%。

那么，2021年，我市消费者投诉举报的问题中，哪
些问题被频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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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化妆品、家居用品被“吐槽”最多

根据投诉类型的排名情况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一般食品、化妆品、家居用品，分别占投诉举报总量的
14.15%、9.06%、7.96%。

食品类投诉举报位居第一。从所涉食品类别看，主
要是肉及肉制品 341 件、水果类 131 件、禽及禽类制品
86 件、水产品 75 件、米面制品 73 件等。该类投诉举报
主要反映的问题是商家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食物里混
有异物、腐败变质等问题；食品无中文标识、包装标识标
签和不明码标价等。

化妆品类投诉举报跃居第二。从全年数据来看，化
妆品类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 3 月、4 月、11 月。该类投
诉举报主要反映的问题是部分化妆品官网涉嫌虚假宣
传；产品质量问题；包装标识标签等。如宣传产品具有
治疗功效，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宣传有特殊用途功效，或
者是标识标签执行标准不符合法定要求等。

家居用品投诉举报中日杂用品问题相对集中，主要
包括商品质量问题、商家售后解决不到位、商家发布虚
假宣传广告等。

卫生用品、餐饮和住宿服务、药品类投诉
成新晋热点

数据中，卫生用品投诉举报增幅上升至首位。全年
共计接收卫生用品类投诉举报906件，占投诉举报量的
3.62%，较去年同期增长198.03%。产品质量问题，商家
发布虚假广告、夸大宣传，标识标签等问题为投诉的主
要内容。

餐饮和住宿类投诉占投诉举报总量第五，较去年同
期增长72.45%。食材不新鲜、食物里面有异物，酒店网
上房间图片与实际入住房间不一致，差距较大等是常常
出现的问题。

药品类投诉举报量进入前十，较去年同期增长
72.01%。药品质量问题、进口药品无中文标识标签、药
品广告虚假宣传或夸大药效是投诉举报的热点。

关门跑路、假冒商品等投诉“顽疾”仍然存在

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类投诉举报关门跑路较多。从所
涉类别看，主要是健身服务473件、游乐服务237件，主要
反映问题是商家拒绝退还预付款余额或关门跑路，以及违
反合同约定事项，擅自更改合同内容或拒绝履行合同。

关于烟、酒和饮料的举报投诉中，主要涉及茶、非酒
精饮料、咖啡（可可）、酒精饮料、烟草等类别，烟酒假冒
高端品牌产品销售，商家无烟草专卖证销售香烟，烟酒、
饮料在保质期内存在变质或异物的情况较为凸显。

保健品整治显成效，投诉举报量有所下降

保健食品投诉中，举报广告宣传问题突出。从所涉类
别看，主要是增强免疫力类596件、减肥类123件。该类投
诉举报问题有所下降，说明保健品市场整治取得一定成效。

服装、鞋帽投诉中，网购问题是举报投诉的重灾
区。如消费者反映，网购的服装穿、洗后出现起球、褪色
等质量问题，网购商店不履行“七天无理由退货”义务，
或者是网店页面宣传材质、颜色、款式与实际发货不相
符等问题。 制图制图//胡兴鑫胡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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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消费者投诉（举报）十大热点发布
“霸王条款”“吹牛广告”“价格操纵”……

我市曝光侵犯消费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3月14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021年度具有代表性的十大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通过曝光，提醒消

费者重视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为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空间，规范市场秩序，引导经营者正当合法经营。

2021 年 3 月 10 日，一起向未
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违法行为受
到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
处罚，这是湖南省查办的首起向未
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产品案。

经查，当事人在其商行向穿
着校服的学生销售魔笛电子烟烟

弹，进货价格 55 元，销售价格 100
元，获得利润45元。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五十六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
即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45 元 ，处 以 违 法 所 得 十 倍 罚 款
450元。

2021 年 7 月 16 日，攸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受理匿名举报称当事
人销售食品涉嫌虚假宣传。经
查，当事人销售的细胞浓缩液，是
威海市某集团海洋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生产的普通食品，不属于保
健食品和药品。销售中，当事人

宣称该产品含有鱼胶原蛋白、人参
以及丰富的氨基酸，对人体健康有
一定的帮助。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攸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
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20万元。

2021 年 6 月 7 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石峰区喻某卤味店、石峰
区赵某某卤味店、石峰区杨某某卤
菜店涉嫌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进
口食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经营的伊朗鸡爪
和爱尔兰牛肚是国家明令禁止进
口的食品。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石
峰 区 喻 某 卤 味 店 警 告 、处 罚 款
252900 元，对石峰区赵某某卤味
店警告、处罚款100000元，对株洲
市石峰区杨某某卤菜店警告、处罚
款225000元。

2021 年 3 月 23 日，攸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攸县某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检查时，发现其中
西药房的西药陈列柜内存放 1 瓶
已开封的氯氮平片，中药柜内屉内
库存的胆南星2袋已超过有效期，
中药柜内存放的标注为“全虫”的
瓶装粉末、用塑料袋包装的“九香
虫”无任何药品标识标签。

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在该医院

3 楼中药饮片储存间内白果仁、平
贝母、白鲜皮、醋没药 4 种中药饮
片抽样送检，检验报告显示平贝母
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

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
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没
收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及无标签标
识和经检验不合格的中药饮片，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1896 元，处罚款
40000元。

2021 年 1 月 29 日,茶陵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县信访局转办
的关于湖南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违规收取燃气开户费的投诉。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7月开
始在茶陵县某楼盘销售的过程中当
事人以“《**二期置业计划书》办理产
权代收费用”的名义向业主收取了本
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燃气开户

费。截至案发日，当事人共向356户
业主违规收取燃气开户费，2300
元/套，共收取金额818800元。

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的有关规定，茶陵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没收违法所
得 818800 元，处违法所得 1 倍金
额罚款计818800元。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产品被十倍罚款
关键词 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 电子烟

用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处罚款20万元
关键词 老年消费者 虚假宣传 保健食品

卤味店惊现伊朗鸡爪、爱尔兰牛肚，被处罚款57万余元
关键词 冷链食品 国家明令禁止

攸县某医院违法使用过期药、劣质药
关键词 劣药 检验不合格 无标签标识

某房产公司违规收取燃气开户费81万余元
关键词 燃气开户费 价格违法

2020年12月14日，茶陵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茶陵某驾校
及其他驾校收费过高，且价格统一。该
局立即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经调查
发现，当事人与茶陵县其他5所驾校相
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共非法获利

34187.5 元。该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的有关规定，2021 年 7
月2日，茶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34187.5元，处罚款20512.5元。

2021 年 4 月 23 日，株洲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长沙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与消费者签订的 OEV-FRESHMAN
级别课程报名表中含有“在您报名后，
OEV 需缴纳相关税费，并需要做大量
的服务工作，因此，您所缴纳学费，一律
不予退费”的内容；同时，该公司与消费

者签订的**Junior 课程开班协议中含
有“乙方同意：本协议签订后，一旦开始
正式上课，甲方不予退款”的内容。

当事人利用格式合同条款限制了
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行为，违
反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给予当事人警告，处罚款5000元。

茶陵某驾校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
关键词 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

格式合同暗藏“霸王条款”，被处罚款5000元
关键词 格式合同 排除消费者权利 教育培训

2021 年 5 月 20 日，醴陵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某瓷业有限公司
检查发现，该公司为增强公司影响力、
招揽业务，在阿里巴巴网络交易平台上
宣传“公司主要产品有炻瓷、新骨瓷，专
业致力于生产日用陶瓷杯……与很多
国内外品牌均有合作……工厂目前有
员工320人，4条自动旋胚生产线，4条
手动旋胚生产线，泥胚日产量约为

40000件，成品瓷胚日产量约为30000
件……”等内容。

经现场核查，该公司无生产车间，
工作人员仅10名，只是一个陶瓷销售企
业。因上述广告宣传内容与公司实际情
况不符，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了实质
性影响，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
令当事人停止发布上述违法广告，在相
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罚款23408元。

醴陵一陶瓷销售企业发布“吹牛广告”
关键词 虚假广告 误导消费

2021年3月9日，醴陵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其在醴陵市
某百货商行购得4瓶贵州茅台酒，怀疑
是假冒产品。

经查，该百货商行于2020年11月
以每瓶 2600 元的价格收购了 4 瓶“贵
州茅台酒”，收购时未查验来源，也没
有记录供货者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2021 年 3 月 9 日，该百货商行又将这 4
瓶酒以每瓶 2700 元的价格销售给消

费者，销售额共计 10800 元。2021 年
3 月 11 日，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
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 3 瓶未
打开的商品进行鉴定，确认了送鉴定
样品与该公司出厂产品外包装特征不
符，非该公司生产，属假冒注册商标的
产品。

随后，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责令该百货商行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
收涉案商品，处罚款10000元。

2021 年 5 月 18 日，株洲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株洲市某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农村药品安全专项
检查时，现场发现化验室冷藏柜存放的
γ-谷氨酸酰转移酶（γ-GT）测定试剂
盒1盒（简称 γ-GT）、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AST 测定试剂盒 1 盒（简称
AST）已过期，执法人员当场实施扣

押。经查，自上述医疗器械过期后，当
事人仍然继续使用，共进行了γ-GT检
测24人次、AST检测16人次。

当事人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行为
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没
收过期医疗器械，处罚款30000元。

醴陵某百货商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关键词 知名商标 假冒注册商标

株洲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过期医疗器械
关键词 药品安全 过期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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